附件4 

适用范围：非医疗机构解控含放射性核素半衰期介于1天至100天的放射性废物。




核技术利用单位
[bookmark: _GoBack]放射性废物解控实施技术方案（模板）





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编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1 基本信息
1.1 单位基础信息
	


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许可证号
	_____环辐证[       ]
	法定代表人
	

	辐射安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与解控相关的活动范围
	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：□甲级   □乙级   □丙级


1.2 待解控废物有关的工作场所
	工作场所
	名称
	地址
	负责人
	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废物暂存场所
	名称
	地址
	负责人
	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1.3 解控计划
	核素名称
	来源
	初始活度
(Bq)
	初始活度浓度
（Bq/g）
	重量(kg)
	暂存场所
	计划衰变时间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按日最大操作量对应的日产废量填写，初始活度/活度浓度不考虑暂存场所前的衰变。
    2.原积存有废物，与上表解控计划不一致的，单列说明，作为附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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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通用要求符合性(对照《上海市放射性废物豁免及解控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三条要求进行具体说明）
	2.1 制度

2.2 人员

2.3 记录

2.4 场所

2.5 分区

2.6 容器

2.7 包装

2.8 报告





3 衰变计划
	3.1 放射性核素使用工艺流程（详细表述产废环节）

3.2 产废阶段废物所含放射性核素活度/活度浓度衡算和评估

3.3 废物收集方式（按日单包装/日累加）

3.4 核素半衰期和计划衰变时间


3.5 衰变后活度/活度浓度衡算和评估








4 解控实施中的管理
	4.1 台账管理

4.2 监测确认计划

4.3 解控后废物去向



本单位承诺按论证后的解控技术方案实施对应废物解控，并按要求实施废物监测和台账记录。
本单位知晓辐射安全管理法律法规，并承诺严格遵守，认真履行相关要求，如有违反或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依法承担有关法律及经济责任。

承诺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名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辐射安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电 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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